
专业学位研究生企业导师管理办法（试行） 

 

为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必须要建立一支高水平企业导师队伍，根

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

[2009]1 号）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专业学位研究生企业导师管理办法（试行）》

（中地大（汉）研字[2015]32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

法。 

 

第一条指导方式 

1．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双导师制，

即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联合指导，校内导师为第一导师，企业导师为第二导师。

本办法适用于作为第二导师的研究生企业导师。 

 

第二条权利与义务 

2．负责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原则上在本人所在单位为研究生提供 0.5-1.5 年

的实习、实践和论文工作的条件。 

3. 在聘期内指导 10-15 名学员，聘期内至少免费为学员开展一次工商管理类专题

讲座。 

4. 协助校内导师指导研究生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与校内导师合作指导研究生

学位论文的撰写。 

5．有权对所指导的研究生评优评先及学校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措施等提出意见和

建议。 

 

第三条聘任条件 

6.身体健康，招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周岁。 

7. 在本行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中级技术职称满 3 年。 

（2）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担任重要的技术或管理职务。 

8. 熟悉所指导的学科领域，具备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愿意为

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事业做出努力和贡献。 

 

第四条聘任程序 

9. 本人申请。 

10. 经济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批准。 

11. 将审核通过的企业导师名单在经济管理学院主页公示 7 个工作日。 

12. 公示无异议，集中发放聘书。企业导师的聘任采取集中聘任模式，每年根据

学院招生人数聘任 15-20 名，由学院统一制作聘书，年终集中举行聘任仪式，每

个聘期 3 年，期满自动终止。 

13. 企业导师的分配采用双向选择模式，首先将企业导师信息发布给学生，由学

生集中选择，然后将学生选择结果反馈给企业导师，由企业导师选择 5-10 名学

生。 

第五条考核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予以解聘： 



14．受党纪或政纪处分，为人师表形象受到影响，无法履行教书育人职责。 

15．长期缺岗，不能完成所承担的讲座任务及对所指导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16．经上级有关部门或研究生院组织评估，确认由于导师本人的原因，而不能培

养出合格的专业硕士。 

17.本办法自 2020 年开始执行。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一 企业导师申请表 

申请表模板下载地址：http://mba.cug.edu.cn/info/1129/1391.htm 


